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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承诺书

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：
本人：  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现申请河口区新就业职工公共租赁住房，我个人履行以下承诺及保证：
一、保证提交材料准确、真实、不虚报、瞒报有关情况或伪造有关证明材料；
二、不私自将房屋进行出租、出借；
三、按租赁合同约定交纳租金及相关费用；
四、租赁合同满期后按期退房；
五、不擅自改建、扩建或装修改变房屋用途；
六、不利用公共租赁住房从事非法活动；
如违反上述承诺事项，本人将按照租赁合同有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。


承诺人：
年    月    日


